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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五股都市計畫

(部分更寮及水碓地區)案

發布前試辦計畫

新 北 市 政 府 城 鄉 發 展 局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8 月

地方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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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範
圍

• 中山高速公路以北、洲子

洋重劃區以南、二重疏洪

道以西、新五路以東。

• 包含27.42公頃都市計畫農

業區和141.81公頃非都市

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

169.23ha

短期

發布前

試辦計畫

長期

都市計畫

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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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況
使
用

• 目前當地現況多為廢棄物清理、資源回收、砂石場、倉儲倉庫等產業類別

尚未依規定取得土地合法使用

五股垃圾山.mp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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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畫目標

提

高

環

境

品

質

興辦事業計畫

產業納管

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

留設公共設施及綠地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法輔導

土地合法使用

申請時限：108年9月1日至109年8月31日

審查期限：108年9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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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→書面審查→會勘、平行分會各單位審查→彙整資料→審查會→確認

是否有繳交相關費用或水土保持完工證明→完成後辦理異動程序

收件→平行分會各單位審查、行政審查→書面審查、加強技術審查→核准

並製作副本→核對→發照

休閒農場(含住

宿、餐飲、農

產品加工(釀造)

廠、農產品與

農村文物展示

(售)及教育解說

中心等休閒農

業設施)

(50日)

•加油站、加氣

站等設施(37日)

•生物技術產業

設施(25日)

•電磁波相容檢

測實驗室(25日)

•礦業用地-砂土

石碎解洗選加

工設施(25日)

交通用地

•汽車修理業

(中央審查)

•駕駛訓練班、貨

櫃集散站

(中央審查)

•汽車運輸業場站

及設施、停車場

(不超過6個月)

廢棄物清除

處理 (不超

過 60日 )、

應回收廢棄

物 回 收 業

(30日)

農業局 交通局 經發局 環保局

申請案件

※視開發規模大小提送環評或出流管制計畫(1公頃以上)
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
地
政
局

工
務
局

25
日
至
180
日

60
日

180
日

興辦事

業計畫

階段

非都土

地變更

編定階

段

建造執

照申請

階段

其他產業類

別依法得允

許使用之項

目

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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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用地變更審查

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

•農業發展條例第10條

•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

及分配利用辦法第7條

免農業用地變更審查

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

依試辦計畫內容規定申請

變更前 變更後
繳交比例

(土地公告現值)

非都市土地
農業用地

開發遊憩設施區、住宅社區、工商綜合區、工業區、丁種建
築用地、礦業用地、採取土石等使用

50%

汽車駕駛訓練班、汽車運輸業停車場(站)、客(貨)運站及附屬
設施等變更為交通用地

40%

私人開發道路、私設通路 20%

既成道路並具公用地役關係 3%

古蹟保存用地 1%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(各事業設施使用) 50%

供農(漁)業產、製、儲、銷、休閒及其他農業使用之相關設
施

3%

都市計畫
農業區

各項非農業使用 10%

古蹟保存用地 1%

農業用地回饋金試算：例如1,000平方公尺*26,400元(公告現值)*50%=13,200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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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/9/1

• 興辦事業計畫審查

•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審查

• 建造執照申請審查

全面清查

(109/10/1-109/12/31)

109/12/31

未申請者

進行裁罰

110/12/31

綠美化施作

110/5/1

非都市土地：區域計畫法

都市計畫區：都市計畫法

• 第1次裁罰：處6萬元罰鍰以上及14日改善期

• 第2次裁罰：處30萬元罰鍰及7日改善期

• 第3次裁罰：停止供水供電

• 第4次裁罰：拆除違章建築

※倘經違章建築拆除完畢仍遺留廢

土者環保局依廢清法進場裁處

預計110年底
達到環境改善

 試辦計畫期程

 裁罰規定

1. 試辦期間內涉及公共安全、公共衛

生、公共安寧並違反公眾利益者仍

應依相關規定進行裁罰，餘以輔導

改善為原則

2. 核准變更編定前倘土地有先期違規

事項依內政部94年7月1日內授中辦

地字第0940725134號函仍須依區

域計畫法先行裁罰之

試辦計畫申請及審查完畢

• 申請時限：108/9/1-109/8/31

• 審查期限：108/9/1-109-12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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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水平原解禁條件

1.200年防洪頻率堤防興築完成

(約需2年19.5億元)

2.蘆洲垃圾山及三重舊垃圾場清除

(約需4.5年45.2億元)

3.社子島高保護設施完成

疏

洪

道

重

二

大

漢

溪 板橋

新莊

三重

蘆洲

泰山

淡水河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

10M高程堤防
(200年頻率)

6M高程堤防
(10年頻率)

10M高程堤防
(設計中)

台北防洪三期工程

五股疏左地區高保護堤防工程示意圖

蘆洲垃圾山

三重舊垃圾場

本案於長期規劃中，仍持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，預計今年底辦理公告

徵求意見說明會，惟尚有二級洪水平原管制問題，未來都市計畫完成仍須俟

洪水平原條件解禁始得發布實施

上述條件總計至少需6.5年，費用64.7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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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成員 協助內容 聯絡窗口

新北市政府

城鄉發展局
申請土地範圍確認 (02)2960-3456分機7069

新北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

生物技術產業設施、電磁波相容檢測實驗室、礦業用地等相關諮詢：

(02)2960-3456分機5390

加油站、加氣站等設施相關諮詢：(02)2960-3456分機5333

新北市政府

交通局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

電話：29603456分機6984

停車場相關諮詢：29702960分機8403

駕訓班相關諮詢：29702960分機6985

新北市政府

農業局
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、農業用地變更

審查及回饋金

電話：(02)2960-3456分機2986
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：(02)2960-3456分機2907

新北市政府

水利局
出流管制計畫審查 電話：(02)2960-3456分機5062

新北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
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、環境影響評估

審查

電話：(02)2953-2111分機4104

廢棄物清除機構（附設貯存場或轉運站）、廢棄物處理機構：

(02)2953-2111分機3246

廢棄物回收、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：(02)2953-2111分機4011

新北市政府

工務局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、建造執照審查

建造執照相關諮詢：(02)2960-3456分機5828

土資場相關諮詢：(02)2960-3456分機5769

新北市政府

地政局
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 電話：(02)2960-3456分機3239

新北市政府

消防局
提供消防安檢資訊

圖說審查：(02)8951-9119分機6113、6118、6119

竣工查驗：(02)8951-9119分機6117、6116、6125

新北市政府

警察局
協助輔導小組成員安全 電話：(02)8072-5454分機2675



10


